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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近日，云南省安宁市妇女联合

会联合市妇女促进就业中心，在辖区举办电

子商务培训班。培训班主要面向基层妇女干

部、有意从事电商的女性和女性电商创业者，

讲授电商基础知识。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安宁市妇联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巾帼行动”，

引导广大妇女主动融入电商发展热潮，帮助

她们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助推安宁市农

特产品进万家。同时，进一步提高女性电商从

业者的网络营销能力，更新网络营销理念，加

强女性电商人才培养。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公园1903商

圈日前召开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标志着

昆明市首个商圈妇联正式成立。下一步，度

假区公园1903商圈妇联将充分发挥政治引

领作用，讲好妇联故事，不断增强商圈妇联

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搭建沟通交流

平台，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帮助在商圈就

业的女性开拓视野、提升自我，提高市场竞

争力；积极探索引领、服务妇女群众新路

径，做强做优妇联品牌，以打造吸引力强、

凝聚力强、具有示范作用的商圈妇联为目

标，带动更多妇女就业。

曹霞 杨武  

  本报讯 近年来，山东省海阳市大力推

进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推动信访

工作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一是推动“互联网+

信访”深度融合，构建便民、快捷、高效、公开

的阳光信访信息系统。二是构建一门受理、协

同办理的大信访工作格局，严格落实信访工

作责任制，确保信访隐患发现得早、调处得

了、控制得住、处理得好。三是推动信访法治

化建设，通过以案释法、以案普法等方式，增

强群众依法信访、理性维权理念，进一步规范

信访工作秩序，切实维护信访群众合法权益。

任刚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清远市禁毒办联

合市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召开联

席会议，就落实《清远市协同整治突出毒品问

题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推进突出毒

品问题治理工作进行深入研讨。会上，市禁毒

办副主任黄琳绣强调，市禁毒委各成员单位

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重点行业监管，加

大重点部位禁种铲毒踏查力度，确保毒品原

植物“零种植”、易制毒化学品“零流失”；要按

照《方案》要求，设立易制毒化学品、物流寄递

和药品管理整治专班，轮流牵头开展联合检

查行动。           唐亦萱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物流寄递

行业从业人员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

力，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近日在深

圳市金运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举办以“珍

爱生命、远离毒品”为主题的禁毒知识讲座。

其间，禁毒社工设置禁毒宣传展板，向企业

员工发放禁毒宣传折页，详细讲解毒品种

类、特性、识别方法及禁毒相关法律法规。公

司负责人表示，将严格按照寄递安全管理

“三个100%制度”(100%收寄验视、100%实名收

寄、100%过机安检)要求，从源头切断毒品寄

递运输渠道。          陶贤 黄培湘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东莞市谢岗镇禁毒

办在谢岗中学开展“上好开学季禁毒第一课”主

题教育活动。其间，工作人员结合毒品犯罪典型

案例，通过发放禁毒宣传手册、设置禁毒宣传展

板、展示仿真毒品模型、播放禁毒警示教育片等

多种形式，向同学们详细讲解毒品种类、危害及

禁毒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同学们远离毒品，自觉

抵制毒品诱惑，增强禁毒意识和法治观念。此次

活动共发放禁毒宣传手册200余份，使“健康人

生、绿色无毒”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营造了浓厚

的校园禁毒氛围。

李莹  

昆明发挥妇联引领作用探索致富新路径 海阳打造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清远召开联席会议整治突出毒品问题 深圳盐田街道禁毒知识讲座进企业 东莞谢岗镇上好开学季禁毒第一课

  2013年9月28日15时许，在北京市通

州区北苑南路科印小区门口以南100米

花园外树林里发现一具无名尸体。无名

尸特征如下：男性，年龄约45岁左右，尸

长157厘米，花白发长15厘米。死者上身

穿黑色带扣针织衫，下身穿黑色运动裤，

白色运动鞋。有知情者请与北京市公安

局通州分局治安支队联系。

  联系人：商警官、陈警官

  联系电话：010-69552531

       010-80570902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治安支队

查找家属启事

  2014年2月12日10时许，在北京市通

州区宋庄镇小杨各庄村北发现一男子死

亡。无名尸特征如下：男性，年龄20岁至

30岁之间，身高166厘米左右，黑色短

发，上身穿黑色长袖夹克，下身穿黑色

长裤，腰带为绿色，脚穿白色运动鞋。

有知情者请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

治安支队联系。

  联系人：商警官、陈警官

  联系电话：010-69552531

       010-80570902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治安支队

查找家属启事

  2011年2月25日11时许，在北京市
通州区马驹桥镇柴务村东南水闸西侧
路边发现一具无名男尸。无名尸特征如
下：男性，年龄40-55岁之间，身高163厘
米，体型中等，花白头发，发长20厘米，
足长24厘米，牙齿缺失24颗。上穿棕色
夹克，灰毛衣，黄衬衫，下穿黑裤子，蓝
色棉裤，蓝色秋裤两条，蓝色内裤，脚
穿黑布鞋。随身携带两把钥匙，红色钱
包一个(钱包内有人民币260余元)，手表
一副。有知情者请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
分局治安支队联系。
  联系人：冯警官、徐警官
  联系电话：010-69552531
       010-80570902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治安支队

查找家属启事

  2016年12月2日19时许，在北京市通
州区潞城镇大运河森林公园内漕运码头
发现一溺水无名女子，被捞上岸后发现
该女子死亡。无名尸特征如下：女性，年
龄约45岁至50岁，尸长157厘米，上穿蓝
色羽绒服，下穿深色裤子，脚穿黑色皮
鞋，牙齿向前凸，左手腕有割腕痕迹。有
知情者请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治安
支队联系。
  联系人：李警官、刘警官
  联系电话：010-69552531
       010-80570902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治安支队

查找家属启事

  2010年3月3日10时许，在北京市通州

区宋庄镇大庞村六环桥东侧小桥北路口

荒地发现一无名女尸。无名尸特征如下：

女性，年龄30岁左右，身高1.44米，短发，

体态较瘦。上身穿红色棉衣，下身穿蓝色

裤子，黑色皮鞋。有知情者请与北京市公

安局通州分局治安支队联系。

  联系人：李警官、刘警官

  联系电话：010-69552531

       010-80570902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治安支队

查找家属启事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拟对阜康市优派能源矿业有限公司

债权进行处置。截止2021年08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38，894.31万元，本金为29，572.91万元。

债务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该债权由黄山市名都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并以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佩琅路9号一品山水房地产项目32栋合计

53，641.51平方米在建工程设置抵押。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

备资信证明。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安徽分

公司联系。

  联系人：孔超，胡陈情

  联系电话：0551-65803056，0551-65803051

  电子邮件：kongchao@cinda.com.cn，huchenq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合肥市滨湖区杭州路2599号中国信达（合肥）灾备及后援基地2号楼16-

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51-6580301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wangxiuye@cindamc.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２０21年9月15日

李长兴：本院受理杨居杰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403民初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河北金禧荟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贾飞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冀0403民初36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郭俊冬：本院受理刘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冀0403民初6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李燕苹：本院受理郭华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冀0403民初9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贾国元、金立学、骆德义：原告安徽君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定于送达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季学俊：原告祝君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皖0504民初3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季学俊归还

祝君健借款本金155 0 0 0元及利息，并承担诉讼费、保全费、公告

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刘小粉：本院受理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中支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404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向中华：本院受理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中支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在本院404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马雪华、黄雪兰、马永亮：本院受理戴三林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1283民初363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

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夏万江、胡基有：你们诉夏玉华、杨金伶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进

入再审。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冀1024民再12号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定于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审判庭公开审理，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诉讼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徐前志、邱鹏飞：原告湖北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鄂

0683民初7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王伟：原告湖北枣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及赵艳平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鄂0683民初

31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7月1日受理了永康市中远工贸有限公司的公示催

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号31300051/50494864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

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9月

14日作出(2021)浙0282民催37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公告

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7月1日受理了永康市中远工贸有限公司的公示催

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号31300051/50430793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

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9月

14日作出(2021)浙0282民催38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公告

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7月1日受理了诸暨市海粤液压流体有限公司的公

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号31300051/50461754的银行承兑汇票依

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

9月14日作出(2021)浙0282民催39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

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博顺市政园林有限公司持有的嘉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签发的银行汇票一份，票号0010004131466852，出票人浙江

博顺市政园林有限公司，金额60000元，出票日期2021年7月14日，

收款人平湖市财政支付(核算)中心教育分中心，因汇票遗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嘉宇建设有限公司持有的禾城农商银行余新支

行签发的银行汇票一份，票号0010004123913518，出票人浙江嘉宇

建设有限公司，金额10000元，出票日期2019年3月20日，收款人平

湖市人民政府钟埭街道办事处基建专户，因汇票遗失，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6月21日受理申请人浙江天律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公

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号为0010004127371362，申请人浙江天律

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金额4000元，出票日期2021年1月28日，收款人嘉

兴金梧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未背书，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西马桥支行签发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

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9月14日作出

(2021)浙0402民催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1年6月23日受理申请人浙江隆祥建设有限公司公示催告

申请，对其遗失的票号为0010004131459722，申请人浙江隆祥建设有限

公司，金额60000元，出票日期2020年12月23日，收款人平湖市人民政

府当湖街道办事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资金，未背书，建行嘉兴分行

营业部签发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9月14

日作出(2021)浙0402民催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顾勇：原告俞菊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1984号民事判决书

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张培：原告陈英岚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1699号民事判决书一

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颜仁杰：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

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68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巴洛雅(深圳)珠宝控股有限公司：原告浙江信达可恩消防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2479号民事

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杨四八：原告允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

民初238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肖云月：原告嘉兴企鹅互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你

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5269号，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在本院南湖2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陈兴均：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善

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02民初236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李万德：原告嘉兴市国鸿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诉你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

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淮坊鸿鑫制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市荔波塑料

包装厂诉你方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12民初89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傅仁宏：本院受理陈长茹与上海汉唐纺织品有限公

司、第三人傅仁宏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上诉

人陈长茹就(2020 )苏0583民初5176号判决书提起上

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蒋玉林、杨惠芳、羊荣明：本院受理江苏富邦典当有限

责任公司与你们典当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举证通知

书、简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节假日顺延)13时

3 0 分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李丹阳、董雪芳、李为金、姜绍芳：本院受理江苏富邦

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典当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

举证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节假日

顺延)13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常乐、苏州琛航市场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公司与你们、中国人

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中心支公司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苏0583民初55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沈耀东：本院受理杨如春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陆家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张恩彬、林振帮：本院受理江苏力好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19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

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徐济久：本院受理高栋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1130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董银花：本院受理汤盛文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561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上海良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海富龙塑胶

制品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陆家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林国镇、林秀琼：本院受理郭国太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市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蒙朝林：本院受理昆山市周市镇百海纳足浴店与你委

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市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胡新、刘大会：本院受理周主华与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市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天宁区兰陵袁霞食品店：本院受理常州市骏鸿商贸有

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当

事人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

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兰陵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石剑萍：本院受理董正友与被告李居宝及第三人石剑萍

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新乡市太行神龙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美兰诉你

方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

上海翔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宜天旅游

客运有限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444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张现岭、岳丽峰：本院受理北京三一智造科技有限公

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52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李桂春、吴凤云、李会春：本院受理昆山中发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583民初545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苏州凡目视觉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世纪三友

测量技术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周市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何照辉、王国芳、陶家旭、丛铭言：本院受理江苏新动力

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纠

纷一案，上诉人江苏新动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就

(2020)苏0583民初15255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

依法审理。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俞文明、俞泉明：本院受理潘正君诉你们与昆山市

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

置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苏0583民初132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百信金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凯博瑞蓬房科技有

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72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宋桂林、任桂珍、汤延强：本院受理苏州市欧德利塑胶

有限公司诉你们清算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973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中铁建建川集团有限公司、中科渝通建设有限公司、

中科渝通四川实业有限公司、中铁华源城市建设有限

公司、威宁中铁建川建设有限公司、卢文彬：本院受理

江苏华大伟业工业机电安装有限公司诉你们保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苏0583民初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市巴城镇阿耐斐新贸易商行(经营者徐志明)：本院

受理广州逸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你侵害商标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原告举证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苏州昆远财务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章力

与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

市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吴考琴：本院受理昆山市周市镇成伟业建材商行诉叶惠

平、昆山港龙国信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港龙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吴考琴、昆山港龙建材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

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市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肖波、昆山市水灵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昆山市水灵房

屋开发有限公司太仓港区分公司、昆山市水灵房屋开

发有限公司太仓璜泾分公司、顾水林、聂建牛：上诉人

昆山市水灵房屋开发有限公司、顾水林就(2021)苏0583

民初5675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

审理。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常州亿江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孙晓苏与你

方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当事人书、

合议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大自然(昆山)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瑞斯佳冷

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与你修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

简转普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刘福强、常州市日日福棉麻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丁秀明

诉你们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1)苏0412民初45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许传伟：本院受理张曦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412民初314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宜兴鑫锦和贸易有限公司、徐兰、陆源胜：本院受理常

州市润隆铸造厂诉你们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412民初253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高建新：原告祖艳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送达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法定假日

顺延)在堡子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审理。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李雪：原告王磊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送达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法定假

日顺延)在堡子店法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审理。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吕均会：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市

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2021)川0311民初1488号]，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及应诉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举证的期限为送达后15日。定于2021年12月3

日9时30分在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审判。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胡成聪：原告李多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川0683民初902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胡成聪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原告偿还借款6000元。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上诉于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四川省绵竹市人民法院

冯付良：本院受理申请人冯银贵与你申请宣告自然人

失踪一案已审结。因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川0311民特1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90日视为送达。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刘井文：原告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乡中心支

公司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

你公告送达(2021)豫0781民初7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汲水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判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法院

段增玲(苓)、段明富、刘彩金：原告田文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豫0781民初12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法院

韩萍：原告涿州市鸿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冀

0681民初3193号民事判决书、交纳诉讼费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送达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保定市中级人民

法院。

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

百达兴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告齐贺成诉你合同

纠纷案，现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为送达后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缺席审理。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李延生：申请执行人杨东平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孟津区人民法院(2015)孟民二初字第248号民事判决

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

的义务。杨东平向本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作出

(2016)豫0322执826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被

执行人李延生名下位于洛阳市涧西区丽新路世纪华阳花

园13幢1-2601号房产一套(不动产权证号为：洛房权证市字

第00133960号)。欲委托评估机构对该套房产进行评估作价，

为拍卖提供价值依据。现向你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

知书，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3日(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鉴定

室随机选择确定评估机构，同时告知你在选择评估机构7

日内，来我院确定现场评估事宜，本院将委托评估机构

对该套房产进行价格评估，届时评估机构将作出评估报

告。如有异议，你均应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视为

放弃相关权利。

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人民法院

陈企余：原告卓毓坤、刘涛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一案

[(2021)川0311民初1538号]，现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起诉书

副本、举证及应诉通知书等。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

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自贡市房屋买卖契约>合法、有效，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继续履行<自贡市房屋买卖契约>，

判令被告立即无条件协助、配合原告将自贡市自流井区

五星街道生灏居委会宏伟大厦一层(7-9)/(A-1/G)轴线

127.53平方米的营业用房产权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等不

过产产权过户到原告名下;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送

达后15日。定于2021年12月1日9时30分在第五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缺席审判。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

董晓静：我院受理曹丹丹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有执行局移送，对查封你名下位于周口市川汇区

六一路44号楼1-2-110号房屋的房产价值进行鉴定评

估。现向你公告送达选择鉴定评估机构通知。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自送达后3日内应到本院司法

技术鉴定室选择鉴定评估机构，确定现场勘验日期。

逾期视为放弃自己的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院

将委托相关机构进行鉴定评估。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谢金国：本院受理毕正艳与被告谢金国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新4202民初152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英莲：本院受理张来才与被告英莲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新4202民初118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肖辉：本院受理员小荣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新4202民初171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4001号 章纪建、章锦晶、章星星、余

定斌、叶昌禄、叶金苏、李路路、李文章：我院受理原告浙

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溪支行与被告章

纪建、章锦晶、章星星、余定斌、叶昌禄、叶金苏、李路

路、李文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申请书、证据、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

12月29日下午14时10分在本院大荆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4574号 李梦杰：原告黄胜诉你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45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黄仙敏、王发古、牟财运：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与被告黄仙敏、

王发吉、牟财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 )浙0382民初6658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荆

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上海雁丰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浙江埃罗依电

气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8320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四川黔柜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凯帆电气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220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王厚强：原告乐清市腾勤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382民初67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周小红、徐龙其：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被告周小红、徐龙其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981民

初50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洪建明、张友良、陈国江、曹丹、陈雪平、中砥商贸有限

公司、黄芬芬、欧阳武、陈雪平、中砥商贸有限公司、陈

雪平、中砥商贸有限公司、陈雪平、中砥商贸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达融资租赁(厦门)有限公司与

被告洪建明【(2021)闽0206民初10198号】、被告张友良

【(2021)闽0206民初10199号】、被告陈国江【(2021)闽0206

民初10203号】、被告曹丹【(2021)闽0206民初10203号】、

被告陈雪平【(2021)闽0206民初10205号】、被告中砥商贸

有限公司【(2021 )闽0206民初10205号】、被告黄芬芬

【(2021)闽0206民初10206号】、被告欧阳武【(2021)闽0206

民初10206号】、被告陈雪平【(2021)闽0206民初10207

号】、被告中砥商贸有限公司【(2021)闽0206民初10207

号】、被告陈雪平【(2021)闽0206民初10208号】、被告中砥

商贸有限公司【(2021)闽0206民初10208号】、被告陈雪平

【(2021)闽0206民初10209号】、被告中砥商贸有限公司

【(2021)闽0206民初10209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共8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证据、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廉

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本

院第十七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1789号六楼)开庭

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举证期限最

后一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的顺延至法定休假日

结束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郭进：本院受理原告天下达融资租赁(厦门)有限公司与

被告郭进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 2 1 )闽020 6民

初112 2 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

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审判流程公开告知书及廉政监督

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本院第十

八法庭(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1789号六楼)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举证期限最后一

日、开庭日期是法定休假日的顺延至法定休假日结束

的次日)。特此公告。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九江熙舒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因遗失

中国工商银行于2021年2月3日办理的出票人为海安

县宏发特种化纤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南通冉丰贸易

有 限 公 司、金 额 为 1 0 0 0 0 0 元、票 号 为 1 0 2 0 0 0 5 2 /

26954251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于2021年5月27日立案受理，依法办理了公

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2021年8月23日依法作出(2021 )苏0621民催5号民

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

申请人九江熙舒贸易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

求支付。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南京云麟轩贸易有限公司、张伟、李群、王飞：本院受理

原告史柏根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

为：判令被告南京云麟轩贸易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

7.5万元及利息；判令被告张伟对前述被告的还款义务

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判令被告李群、王飞对前述两被

告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穷尽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

陈晓峰：本院受理(2021)苏0981民初4390号原告胡剑与

被告陈晓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根据《中国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第3日下午3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郁金龙：本院受理原告东台市中合裕民农村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与被告郁金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981民初71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不领，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

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枣庄鑫阳光玻璃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 1 )苏

0391民初1451号原告徐州大山中空玻璃材料有限公司

与被告枣庄鑫阳光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江运得：本院受理原告王广成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鲍小华：本院受理(2021)苏981民初4708号原告顾俊俊

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周汉进：本院受理(2021)苏981民初4561号原告东台市

东台镇悦来建材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盐城薇薇家纺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江苏东

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东台市帆布

厂、东台晟洋纺织有限公司、盐城薇薇家纺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申请变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人。

该案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21)苏0981执异18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主文如下：变更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为本案

[执行依据为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盐民二

初字第0043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人。如不服本裁定，可

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

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东台碧城九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

人江苏东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东台

碧城九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

申请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

司申请变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该案现已审查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 2 1 )苏098 1执

异18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主文如下：变更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为本案[执行

依据为本院(2016 )苏0981民初1274号民事调解书]申

请执行人。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

日内，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江苏春瑞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江苏东

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江苏春瑞纺

织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申请变更其为本

案申请执行人。该案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本院(2021)苏0981执异18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主文

如下：变更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

公司为本案[执行依据为本院(2016)苏0981民初4357号

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人。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

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复议。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执行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东台昊瑞贸易有限公司、陈德贵、陈观贵、江苏碧城商

贸园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江苏东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东台昊瑞贸易有限

公司、陈德贵、陈观贵、江苏碧城商贸园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申请变更其为本案申请执行

人。该案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1)苏0981执异18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主文如下：变

更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为

本案[执行依据为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盐

商初字第00048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人。如不服本

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江苏省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执行局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薛林霞、俞晶晶：本院受理(2021)苏0981民初3293号原告丁

月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联系你们送达诉讼

材料，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开庭通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等。原告在诉状中

要求判令：一、依法判令两被告给付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

息(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8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

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归还之

日，按照年利率15.4%计算)：二、依法判令两被告给付律师

费15000元：三、原告可就两被告名下位于如果市长江镇

长江新村天顺花苑2幢202室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所得

价款优先受偿；四、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顾勇华：本院受理原告郑露与被告顾勇华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981民初

8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准予原告郑露与被

告顾勇华离婚；二、婚生女顾郑萱、顾郑萍由原告郑露

抚养监护；三、被告顾勇华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至顾

郑萱、顾郑萍十八周岁时止，每月20日前各给付婚生

女顾郑萱、顾郑萍抚养费800元；四、驳回原告郑露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0元，公告费700元，合计

940元，由原告郑露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

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江西省八达通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1)苏0981民初

2885号原告江苏红星大卫茂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与

你方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联系你们送达诉讼材料，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开庭通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等。原告在诉状

中要求判令：一、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款项100万元，并

以5000元/日承担自2020年10月22日起至实际付款日的

违约赔偿金：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通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王义平：原告王华淋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苏0981民初

329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王义平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王华淋支付借款本

金80000元及逾期利息(以本金80000元为基数，自2021

年6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3.85%计付)；

二、驳回原告王华淋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马鞍山春满园食品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东台市

东台镇振凯食品商行与被告马鞍山春满园食品商贸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苏0981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

马鞍山春满园食品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向原告东台市东台镇振凯食品商行给付货款8208元

及逾期利息(以8208元为本金，从2019年4月15日起至实际

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3.85%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公告费700元，由被告

马鞍山春满园食品商贸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王国方：本院受理原告常唐根诉王国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苏0981民初

17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为：被告王国方应于本判

决生效后 30日内向原告常唐根支付185000元及利息

(以185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9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

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00

元，由被告王国方负担。你应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刘文涛：本院受理(2021)苏0981民初4352号原告刘窦诉被

告刘文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起诉状、证据副

本、转普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2021)吉0192民初2148号 山东惠天融远不良资产处置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晨成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为：1、判令长春景

顺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山东惠天融远不良资产处置

有限公司共同向刘晨成支付车辆拍卖款13.4万元及利息

（以13.4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拆

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

给付之日止）；2、判令长春景顺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

山东惠天融远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承担本案的案件

受理费、保全费。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杨胜明：本院受理原告余勇诉被告杨胜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即(2020)黔0115民初13150号。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之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

孟茂山：本院受理原告丁学仁与被告孟茂山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甘0622民初15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孟茂山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丁学仁归还借款

10000元。案件受理费50元，由孟茂山负担。本判决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甘肃省古浪县人民法院

关于收集邹某祥等人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近日，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根据上级公安机关下

发线索，抓获了邹某祥等人。现已查明，邹某祥等人多次

在我市以“爱达公园”APP聊天交友为幌子实施诈骗。

为全面查清该犯罪团伙违法犯罪事实，现向社会各界

征集他们的违法犯罪线索。举报电话：0519-85502708，

联系人：陈警官；电话：18860988086；邮寄地址：江苏省

常州市天宁区青龙西路1号，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

青龙派出所。

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

仲裁公告

邯郸市锦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人

河北科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之间施工协议

纠纷仲裁案，仲裁庭已作出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2020)邯仲裁字第0590号裁决书，请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会(邯郸市丛台东路298科技中心1204室、

0310-3113605)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邯郸仲裁委员会

刘彧：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友诚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与你之间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仲裁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邯仲案字第0423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

仲裁文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会(邯郸市丛台东路科技中心12楼、0310-

3084515)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

选定仲裁员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期限届

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万昆：本会受理的申请人索朗与被申请人万昆之间的

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拉仲裁字第6号案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规

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的函、

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庭组成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1年12月1日10时在本

会仲裁庭开庭审理。请你方及时到本会办理相关手

续。联系电话：0891-6872729。

拉萨仲裁委员会

  本会于2021年9月8日刊登的案号分别为“(2021)拉仲

裁字第22号”、“(2021)拉仲裁字第23号”的两个公告中，申

请人“西藏银行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均应更正为

“西藏银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特此更正。

拉萨仲裁委员会


